附件1
2026年建筑业企业“支部建在项目上、党旗飘在工地上”标杆创建活动先进企业
评估指标
	分值
	主要内容

	政治建设
（20分）
	查看单位成立党组织或联合党组织，设有专职或兼职党建工作人员的情况材料（10分）；查看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，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神，学习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和住房城乡建设工作、民营经济发展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的情况资料和图片资料（5分）；单位组织或参加的党建活动的图片资料（5分）。

	建立机制
（20分）
	查看开展创建活动的工作规划、年度计划和人财物投入保障等情况资料（10分）；查看单位开展特色创建活动的情况资料和图片资料（10分）。

	诚信守法
（20分）
	查看开展总体国家安全观教育、落实安全生产主体责任、加强廉洁文化和诚信文化建设的情况资料；开展法治教育和诚信守法宣传，支持社会信用体系建设的情况资料和图片资料（10分）

	社会责任
（10分）
	[bookmark: _GoBack]常态化组织开展环境保护、应急救灾、帮扶济困、社区服务、特殊人群关怀等各类学雷锋志愿服务活动，积极参与公益慈善事业的图片资料（10分）。

	活动阵地
（10分）
	充分利用企业网站、报刊、微信公众号、视频号等媒体，大力宣传标杆创建活动的动态、创新做法和先进经验的情况资料（5分）；打造标准化标杆创建项目，设立党建活动场所，在施工现场醒目位置悬挂横幅、标语、口号，利用电子显示屏、宣传展板等广泛宣传的图片资料（5分）。

	工作成效
（20分）
	标杆创建活动与企业生产经营管理有机结合，推动企业高质量发展。企业综合或单项工作获得市级以上表彰奖励，国家级每项计10分，省级每项计8分，市级每项计5分。同一内容获奖，按分值最高的计算，得分按奖项累加，该项最多计10分。

	
	标杆创建活动与项目建设深度融合，相互促进，项目质量、安全、绿色、科技、节能等工作取得实效。被评为“支部建在项目上、党旗飘在工地上标杆创建活动优秀项目部”的项目获评各类工程专业奖项，国家级每项计10分，省级每项计8分，市级每项计5分。该项最多计10分。

	加分项
	企业获得市级以上党建工作荣誉，如“先进基层党组织”，计10分。

	 ☆ 注：测评材料内容为2025年1月1日至2026年5月30日期间，开展的活动。
创建单位已在单位网络或相关网站发布相关制度、措施、活动等的，可以提供相关链接的截图。
每条测评标准要求提供的情况资料和图片资料不超过5份。



